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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扶助清寒與遭逢變故僑生，補助其生活所需，俾其安心向學，藉由學習扶助方式，協

助培養與學習自立能力。 

貳、 範圍 

本校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之資格定義、申請、審核作業均屬之。 

參、 權責單位 

1.國際處：依僑務委員會當年度分配之名額受理申請。 

2.學務處：生輔組負責僑生相關資料備查。 

肆、 名詞解釋 

無。 

伍、 內容 

第一條 本細則之經費來源，以僑務委員會核撥年度本校補助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預算為

原則。 

第二條 本細則之補助對象，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之在學僑生： 

1.家境清寒。 

2.因傷病住院醫療，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3.因遭逢不可抗力事變或天然災害，或因家遭變故，造成經濟重大負擔。 

4.其他造成經濟重大負擔之情形。 

第三條 清寒僑生認定：清寒僑生得參酌下列情形之一認定之： 

1.僑生所提供之海外財務證明或清寒證明。 

2.家長在臺定居，其上年度經核定之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證明或稅捐單位證明其全戶

年度所得清單影本。 

3.僑生在臺生活情形。 

第四條 有意申請本項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之僑生，須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向國際處提出申

請，依僑務委員會當年度分配之名額受理申請，並將錄取僑生相關資料報送生輔組備

查。 

第五條 僑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本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已補助者應停發或繳回： 

1.拒絕參與或無故未依學校規劃履行工讀，經工讀單位勸導仍未改善者。 

2.利用職務之便，從事不法或違反校規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 

3.上學期記大過一次以上。 

4.犯刑事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而未受易科罰金或緩刑宣告。 

5.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 

第六條 錄取標準： 

1.未有第五項各款情形且家境清寒者優先錄取。 

2.具前述資格申請相符者，則依學業成績或其專長有利國際處推展僑生輔導業務者優

先錄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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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工讀及學習扶助安排：每月時薪以勞動部公告之基本時薪為標準，工讀及學習扶助時

間應於課外時間，不影響在校課程為之，服務項目由國際處指派以協助僑生事務工作

及活動為原則。 

第八條 工讀及學習扶助生每次工作之時間，由分配工作單位之督導人員記載於紀錄卡（如附

件一）上，俟每月工作完畢，將該工作記錄卡送交生輔組彙計造冊後備查。第九條 本

辦法經學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項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之核銷方式依僑委會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細則經學務會議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並送僑務委員會

備查，修正時亦同。 

 

陸、 相關文件 

無 

 

柒、 使用表單 

中華大學僑生申領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服務學習紀錄表 


